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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现场指挥部组成及其职责分工 
 

市指挥部根据需要设立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现场

指挥部，下设相应的工作小组。各工作小组组成及主要职责如下： 

一、综合协调组 

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。 

成员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事发地

镇（街道）和事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组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方案；传达上级和我

市党委、政府领导同志批示指示；指导协调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

门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；负责事故

接报、续报和处置工作记录、归档等工作。 

成员单位要指派 1 名中层干部参加综合协调、联络工作。 

二、抢险救援组 

牵头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消防救援大队。 

成员单位：市科工商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卫

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、事

发地镇（街道）和专业抢险救援队伍。 

主要职责：参与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；调集救援力

量和物资；按照专业要求，指导协调救援工作有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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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救治防疫组 

牵头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局。 

成员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医保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

市有关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组织协调救护车、医疗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

等开展伤员急救、转运、救治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；负责组织协

调卫生应急药品、器械等物资调配工作。 

四、警戒治安组 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。 

成员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武警兴宁中队、事发地镇（街道）

和事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指导、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做好以下工作：封锁、

警戒、保护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；维护好事发单位治安及救援工

作秩序；开展交通管制，在现场外围开辟专用通道供应急救援车

辆和人员通行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依法实施管控、缉捕，确定事

故伤亡和失踪人员身份。 

五、公众疏散组 

牵头单位：事发地镇（街道）。 

成员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武警兴宁中队和事发

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按职责做好疏散转移现场和周边受威胁区域人

员。 

六、环境监测与污染处置组 

牵头单位：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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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：市科工商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气象局、事发地镇（街道）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事故现场环境监测，分析研判事故现场污染

状况及趋势，指导协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衍生环境污染

事件处置工作。 

七、专家组 

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。 

成员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等市有

关单位和事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及指挥决

策提供技术支持，参与制定事故应急救援方案；研究分析事故灾

害形势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；提出有效防范事故扩大的具体措施

和建议；对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建议；分析事

故原因、灾害情况，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撑；参加事故调查工

作；专家组意见应作为现场处置方案的必要附件。 

八、新闻报道组 

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。 

成员单位：市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、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和事

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统筹协调新闻发布工作；做好媒体沟通、衔

接和相关服务工作；收集、引导舆论舆情，及时、准确、正面、

客观发布和通报权威信息；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宣传报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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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后勤保障组 

牵头单位：事发地镇（街道）。 

成员单位：市科工商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气象局和事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按职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，以及

临时安置救助被疏散群众等。 

十、善后处置组 

牵头单位：事发地镇（街道）。 

成员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应急管理

局和事发单位。 

主要职责：按职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、抚恤，督促保

险理赔、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作；负责遇难人员善后工作；负责

其他善后处置工作。 

十一、事故调查组 

牵头单位：市人民政府授权部门。 

成员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应急管理局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按规定组织开展事故调查，认定事故责任，

提出处理意见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对应急工作开展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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